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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2 / 2 0 2 0  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 

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 

1 .  目 的  
 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二 Ｏ

年 六 月 十 六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 
 
2 .  改 善 大 嶼 山 昂 坪 的 遠 足 徑 及 配 套 設 施 以 推 廣 綠 色 旅 遊  
 
2 . 1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向
委 員 簡 介 改 善 大 嶼 山 昂 坪 遠 足 徑 及 配 套 設 施 的 措 施，以 推 廣 綠

色 旅 遊。擬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包 括：改 善 昂 坪 一 帶 的 遠 足 徑、建 設

和 改 善 彌 勒 山 郊 遊 徑 及 鳳 凰 徑 第 四 段 沿 途 的 配 套 設 施、在 昂 坪

營 地 建 設 露 營 平 台 ， 以 及 翻 新 昂 坪 自 然 中 心 。  
 
2 . 2  委 員 對 擬 議 改 善 工 程 並 無 異 議，並 就 重 鋪 遠 足 徑 的 設 計

及 物 料 向 漁 護 署 和 土 拓 署 提 出 建 議。由 於 昂 坪 營 地 深 受 露 營 人

士 歡 迎，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探 討 增 加 營 位 的 可 行 性，並 考 慮 推 出

營 地 預 訂 系 統。委 員 亦 建 議 漁 護 署 探 討 加 強 昂 坪 自 然 中 心 的 導

賞 團 服 務 ， 以 推 廣 綠 色 旅 遊 。  
 
 
3 .   郊 野 公 園 康 樂 場 地 的 廢 物 管 理 及 收 集 設 施  
 
3 . 1  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康 樂 場 地 的 廢 物 管 理

及 收 集 設 施 的 改 善 措 施。有 關 措 施 包 括：在 大 部 分 康 樂 場 地 設

置 防 止 動 物 亂 翻 垃 圾 的 綜 合 垃 圾 回 收 箱、在 主 要 燒 烤 地 點 及 露

營 地 點 設 立 廢 物 集 中 收 集 點，以 及 在 選 定 燒 烤 地 點 及 露 營 地 點

優 化 及 增 加 廚 餘 收 集 設 施 。                
  
3 . 2   委 員 支 持 改 善 措 施，並 提 出 一 些 建 議。委 員 建 議 廢 物 收

集 點 應 設 置 在 廁 所 設 施 或 康 樂 場 地 的 出 入 口 附 近，以 方 便 市 民

使 用。他 們 又 建 議 張 貼 海 報 及 橫 額，以 提 高 市 民 對 “ 停 止 餵 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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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 生 動 物 ” 的 意 識。委 員 注 意 到 從 康 樂 場 地 收 集 到 的 廚 餘 會 回

收 以 生 產 有 機 肥 料，用 於 郊 野 公 園 種 植 的 地 點，他 們 認 為 有 關

措 施 具 教 育 意 義，並 建 議 可 透 過 合 適 的 宣 傳 向 訪 客 介 紹 此 等 環

保 措 施。為 了 鼓 勵 回 收，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考 慮 提 供 逆 向 自 動 售

貨 機，並 為 市 民 提 供 清 洗 可 回 收 物 料 的 設 施。此 外，委 員 認 為

源 頭 減 廢 至 關 重 要，因 此 建 議 漁 護 署 教 育 遊 客 攜 帶 適 量 的 食 物，

以 免 浪 費 ， 並 避 免 使 用 即 棄 塑 膠 容 器 和 餐 具 。     
  
3 . 3   漁 護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建 議，並 表 示 該 署 會 繼 續 推 廣 環 保 的

燒 烤 及 露 營 活 動 的 貼 士 。                
  
 
4 .   其 他 事 項                
  
( a )  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於 花 山 附 近 設 立 觀 景 台 及 相 關 行 山 徑

設 施 設 計 比 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4 . 1  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於 花 山 附 近 建 造 一 條 新 的 行 山 徑，並

設 立 俯 瞰 破 邊 洲 的 觀 景 台 及 相 關 行 山 徑 設 施 的 建 議，作 為 麥 理

浩 徑 第 一 段 的 改 善 工 作 之 一。新 的 行 山 徑 和 觀 景 台 將 規 範 行 山

人 士 的 路 線，以 提 高 行 山 人 士 的 安 全 及 減 低 其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干

擾。委 員 亦 獲 建 築 署 告 知，漁 護 署 及 建 築 署 會 舉 辦 設 計 比 賽，

就 擬 議 觀 景 台 及 新 行 山 徑 沿 途 設 施 徵 求 創 新 的 設 計 概 念 。  
  
4 . 2   委 員 不 反 對 興 建 新 行 山 徑 和 觀 景 台。至 於 設 計 比 賽 方 面，

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及 建 築 署 擬 訂 設 計 指 引，供 參 賽 者 依 循。他 們

亦 就 評 審 準 則 以 及 擬 議 觀 景 台 及 新 行 山 徑 沿 途 設 施 的 設 計 提

供 意 見 ， 並 強 調 這 些 擬 建 的 構 築 物 應 與 自 然 環 境 融 為 一 體 。  
 
 
5 .  徵 詢 意 見  
 
5 . 1  請 委 員 參 閱 本 文 件 。  
 
 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二 Ｏ 二 Ｏ 年 十 月  


